
广州市番禺区“大夫山－孖岗－滴水岩”生态保护修复及基

础设施提升工程前期咨询服务

采购编制单位公开选取需求书

公开选取项目名称：广州市番禺区“大夫山－孖岗－滴水岩”生态保

护修复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

公开选取人：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番禺区分局

（广州市番禺区林业局）

日期：二〇二六年四月



公开选取项目内容

一、服务单位的要求

1、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立

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，且在全国投资项目在

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、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企业。

2、服务单位资质要求：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公司需取得工

程咨询备案证书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广州市番禺区“大夫山－孖岗－滴水岩”生态保护

修复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。

2.采购单位：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番禺区分局（广州市番禺

区林业局）

3.项目地点：广州市番禺区大夫山、孖岗、滴水岩。

4.项目基本情况：本项目聚焦生态功能强化与安全防控升级，致

力于将该区域打造为集生态屏障构建、物种基因库保育、自然科普宣

教、森林防火常态化管控于一体的综合性绿美示范标杆，总投资

13420.62 万元。

5.工作内容：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等有关规范、规定的要求编制完

成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实施方案和事前绩效评估报告。

6.资质（资格）说明：要求在全国投资项目监管审批平台备案。

具备工程咨询专业甲级资信证书-林业专业。

7.选取方式：择优选取。



8.项目资金情况：财政资金、专项债资金。

三、公开选取技术要求

1.中选单位机构基本要求

（1）熟悉和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及规章。

（2）中选人具有丰富的同类项目经验，负责本项目的班子必须

健全，人员经验丰富，专业配套齐全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咨询工程师和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

上职称。

（4）中选人的服务人员需熟悉本项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，了解

项目推进的具体流程。

2.技术要求

（1）中选单位应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

及标准完成本项目的编制工作。

（2）中选单位编制的编制内容应符合市场需求和当地实际，具

有可操作性。

四、工期要求

编制工作应于 1 个月内完成，具体时限以合同约定的时间为准，

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编制工作，如无特殊情况不得延误。

五、服务费用

1.编制费用：30 万元。参考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计划委员会

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

（粤价[2000]8 号）计取。



2.中标费用包含项目差旅费、公示费、成果制作费等编制单位为

完成本项目所支出的所有必要费用。

六、中选人对接时限和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
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 3 个工作日

内，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《公开选取中介机构通知书》及项

目相关材料，领取时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有效的证书和公司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（2）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身份证复印件

并出示身份证原件。

（3）提供为本项目服务人员名单及相关证书的复印件(原件备

查）。

七、中选单位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单位

需要报名的中介机构，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相关要求，做好计划

安排，准备好相关的材料，中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将直接取消中

选单位的资格，将中选单位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

中选单位:

（1）中选单位在接到选取单位的通知后，项目负责人未于 3 个

工作日内到选取单位办公地点领取“公开选取中介机构通知书或相关

的资料”，或无法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整提供为本项目服务的人员要求

的资料。

（2）由于中选单位的原因，导致工期滞后，中选单位不能按要

求工期完成服务工作的。


